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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公眾年公眾年公眾年公眾 生生生生 (動物及禽鳥動物及禽鳥動物及禽鳥動物及禽鳥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 2001年公眾年公眾年公眾年公眾 生生生生 (動物及禽鳥動物及禽鳥動物及禽鳥動物及禽鳥 )(動物售賣商動物售賣商動物售賣商動物售賣商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及規例》及規例》及規例》及

《《《《 2001年食物業年食物業年食物業年食物業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小組委員會報告小組委員會報告小組委員會報告小組委員會報告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 2001年公眾 生 (動物及禽鳥 )(修訂 )規例》、
《 2001年公眾 生 (動物及禽鳥 )(動物售賣商 )(修訂 )規例》及《 2001年
食物業 (修訂 )規例》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2001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218至至至至 220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2. 《 2001年公眾 生 (動物及禽鳥 )(修訂 )規例》 (2001年第 218號法律
公告 )及《 2001年公眾 生 (動物及禽鳥 )(動物售賣商 )(修訂 )規例》(2001
年第 219號法律公告 )，是根據《公眾 生 (動物及禽鳥 )條例》(第 139章 )
第 3條制定。《 2001年公眾 生 (動物及禽鳥 )(修訂 )規例》(2001年第 218
號法律公告 )規定，進口作食物用的活鵪鶉必須由沒有運載其他禽鳥的
工具運往指明的處所，在香港境內亦須與其他禽鳥分開運送。違反該

項規例可被處第 4級罰款 (即 10,001元至 25,000元 )。《 2001年公眾 生 (動
物及禽鳥 )(動物售賣商 )(修訂 )規例》 (2001年第 219號法律公告 )禁止在
同一處所管有鵪鶉以與其他禽鳥一起出售，違例者可被處第 3級罰款 (即
5,001元至 10,000元 )。該規例亦將主體規例下若干現有條文的罰款提
高，由 1,000元增加至第 3級罰款 (即 5,001元至 10,000元 )。

3. 《 2001年食物業 (修訂 )規例》 (2001年第 220號法律公告 )根據《公
眾 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章 )第 56條制定，以便實施下列建議  —

(a) 在零售店鋪的活鵪鶉須與其他活禽鳥分流處理；及

(b) 規定水禽屠體必須經處理並與水禽什臟分開包裝，而水禽什

臟須妥為包裝及密封，才可交付至有活家禽的處所，並在該

處出售，但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則不在此限。

違反上述條文可被處第 5級罰款 (即 25,001元至 50,000元 )，監禁 6個月，
以及按法庭信納屬該罪行持續期間內的每一天罰款 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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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論據背景及論據背景及論據背景及論據

活鵪鶉與其他禽鳥分流處理

4. 根據有關該等規例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以及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務委員會獲提供的資料，最新的科學研究發現，鵪鶉通常帶有

的H9及H6流感病毒的遺傳因子，若與一種溫和的H5N1鵝類病毒混雜，
或會產生致命的 1997年H5N1雞類流感病毒。據悉，本港街市的鵪鶉仍
帶有H9及H6病毒，而在 2001年 5月，一種已變種的H5N1鵝類病毒傳入
零售市場。專家認為，假如任由該等病毒同時存在，病毒的遺傳因子

會出現變種，本港街市便可能出現與 1997年的品種相類似的病毒。雖
然當局已採取必要的措施，消除街市內水禽所帶有的H5病毒，並盡量
減低該種病毒再次出現的機會，但把活鵪鶉與其他活禽鳥分流處理，

將有助進一步減低風險，避免各種病毒混雜變種，變成對人體有害的

新病毒品種。

5. 政府當局建議，在運送及銷售過程的所有環節中，均應把供人食

用的活鵪鶉與其他活禽鳥分流處理；就進口鵪鶉而言，即由進口至零

售；就本地鵪鶉而言，即由飼養至零售。雖然本港鵪鶉殖養場早已只

飼養鵪鶉，但政府當局亦會修訂相關牌照的條件，禁止在同一個殖養

場內飼養鵪鶉及其他家禽。

6. 目前，在長沙灣臨時家禽批發市場內，活鵪鶉與其他活生陸棲禽

鳥一起批發。在實施活鵪鶉與其他活禽鳥分流處理的措施後，該批發

市場便不得再出售活鵪鶉。政府當局不打算專為活鵪鶉設立批發市場

或提供中央屠宰設施，原因是此類設施的需求甚為有限。

7. 政府當局仍會考慮售賣活鵪鶉的牌照或批准的申請。在審批申請

時，會考慮多項因素，其中包括擬售賣鵪鶉的處所的鄰近環境。

規定水禽什臟及經處理的水禽屠體必須妥為包裝及／或密封才可出售

8. 根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水禽 (包括鴨鵝 )是H5禽流感病毒的天然帶
菌者，並能把該等病毒傳播給其他家禽。最近在 2001年 5月發生的禽流
感事件中，零售店鋪有大量雞隻受到一種基因已變種的H5鵝類病毒感
染。當局經參考專家意見後，決定屠宰零售店鋪所有活雞，以中斷感

染周期。街市進行徹底清洗及消毒工作後，活家禽零售店鋪已於 2001
年 6月 16日復市。

9. 政府當局再次檢討把活水禽與其他活禽鳥分流處理的運作安排，

發現仍有改善餘地。水禽身上的H5病毒大部分在其什臟 (特別是消化道 )
找到。目前，水禽什臟無需包裝亦可在售賣活家禽的店鋪出售。如家

禽店鋪的員工在處理水禽什臟後沒有洗手，便有可能把病毒傳播給活

雞。



3

10. 政府當局建議，水禽屠體必須經處理，並須與水禽什臟分開包裝，
而水禽什臟必須妥為包裝及密封，才可在存放活家禽的處所出售。由

於活水禽在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屠宰、予以處理及包裝，該批發市場

因此是唯一不受上述限制的處所。所有水禽什臟必須妥為包裝及密

封，才可交付零售店鋪出售。在水禽什臟售出或帶離零售店鋪前，該

等包裝及封口均不應被拆開或干擾。沒有存放活家禽的零售店鋪或食

肆均不受是項規定管制。

11. 市場上大部分水禽什臟都是進口貨品及經冷凍或冷藏。有關包裝
及密封的規定實施後，本地屠宰的水禽的什臟亦須冷凍，以免變壞。

政府當局亦藉此機會修訂《食物業規例》，訂明新鮮食品及冷凍食品

同樣受該規例規管，以消除任何疑問。

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12. 在 2001年 11月 2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委員同意成立小組委員
會研究該 3項規例。小組委員會由李華明議員出任主席，曾舉行 4次會
議，其中一次會議聽取業界及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邵力殊教

授的意見。

13. 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曾向小組委員會提出意見的團
體及人士的名單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活鵪鶉與其他禽鳥分流處理

分流處理政策的理據

14. 委員雖然同意有必要採取所需措施，以保障公眾健康，但極為關
注分流處理措施會影響鵪鶉飼養人、批發商、零售商及受僱運送活鵪

鶉人士的生計。小組委員會曾要求當局澄清最新的科學研究結果，以

及是否絕對有必要將活鵪鶉與其他活家禽分流處理。部分委員詢問，

是否有不可推翻的證據，證明鵪鶉帶有的病毒直接導致 1997年及 2001
年發生禽流感事件。該等委員擔憂，活鵪鶉的分流處理措施會 “扼殺 ”
該行業，情況就如 1998年推行鴨鵝分流處理的措施時一樣，他們亦擔
心分流處理措施在稍後亦會適用於作食物出售的其他禽鳥。該等委員

認為，既然政府當局在 2001年再度發生禽流感事件後，已實施進一步
的改善措施，當局應先評估該等措施的效用，其後才就活鵪鶉或其他

野生禽鳥的分流處理安排提出建議。

15. 政府當局強調，為保障公眾健康，有必要在各個環節中將活鵪鶉
與其他活家禽分流處理，原因是有明確的科學證據，顯示鵪鶉身上的

H9和H6病毒的遺傳因子，可與一種溫和的H5N1鵝類病毒混雜，產生致
命的 1997年禽流感病毒。香港大學邵力殊教授回應委員的提問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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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他看不到有任何理由支持准許活鵪鶉與其他活家禽在同一街市內

售賣，原因是街市的檔位擠迫，並往往共用同一通風系統。

16. 至於其他野生禽鳥 (如石雞、雉雞及珍珠雞 )，政府當局表示，迄今
並無不可推翻的證據，證明此等野生禽鳥可能帶有H6和H9病毒，可與
H5病毒混雜，產生類似 1997年品種的致命禽流感病毒。政府當局在現
階段並無建議對此等禽鳥實施分流處理措施，但會密切留意這方面的

科學研究結果。

17.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其他措施，例如改善公眾街市的 生情

況，以及街市的設計和通風系統，從而避免活家禽的病毒在街市內傳

播。政府當局解釋，雖然保持街市 生 (例如休市日的安排 )，有助中斷
病毒的滋生周期，但實施分流處理措施，旨在減少病毒混雜後變種為

致命的H5N1病毒的風險。政府當局亦指出，由於病毒可透過中央通風
系統傳播，因此改善街市的通風系統，只能為在街市內工作的人員／

顧客提供較舒適的環境，但不能解決問題。

對業界的影響

18. 鵪鶉業若干代表亦憂慮，規例建議的分流處理措施會對活鵪鶉業
的各個環節造成負面影響。業界人士表示，在 1998年實施活鵝鴨分流
處理政策後，活家禽業的生意額已大幅下滑。家禽檔位數目由 1998年
的 800個，下跌至最近約 200個，而每天出售的活鵝鴨數目，亦由 1997
年約 40 000隻，下跌至現時僅 600隻。過去數年，活鵪鶉每月銷售量亦
由 80 000隻下跌至 8 000隻。

19. 業界代表預期，根據 1998年實施活鵝鴨分流處理政策的經驗，一
旦實施活鵪鶉的分流處理措施，活鵪鶉業便會隨之消失。鑒於活鵪鶉

的銷量不高，零售商會索性停售，若無零售店鋪售賣活鵪鶉，便無需

要進行活鵪鶉的批發和運載。業界估計，此政策將導致鵪鶉業從業員

失業，包括 12名飼養工人、30至 40名批發工人，以及約 100名零售工人。

20. 政府當局不同意業界所估計的生意損失及失業情況。當局表示，
香港現有 5個持牌鵪鶉殖養場，當中只有 3個在近數月仍然飼養鵪鶉，
沒有一個飼養場僱用工人。3個殖養場中，兩個由一對夫婦經營，另一
個則由一位飼養人獨自處理所有工作。由於飼養人的生意會減少，並

有困難繼續經營，政府當局因而建議，飼養人若選擇結束業務，可獲

發放特惠津貼。由於結束殖養場的實質影響，相當於當局收回殖養場

土地，政府當局因而建議，向飼養人發放特惠津貼金額，會與收地發

放的特惠津貼相同。發放的特惠津貼金額，會計及飼養鵪鶉的活動，

以及家禽殖養場內的搭建物，而該等搭建物須在收取特惠津貼時拆

毀。

21. 政府當局亦表示，售賣鵪鶉並非家禽批發商及零售商的主要業
務。現時，只有兩名家禽批發商經常售賣活鵪鶉，但他們亦出售活雞

和其他活家禽。就批發較多鵪鶉的批發商而言，這方面的生意額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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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總營業額不足 10%。另有 5名批發商偶爾售賣鵪鶉。分流處理的政策
不會導致家禽批發業 “削減 ”人手。儘管如此，為協助批發商作出調整
和重整業務，政府當局打算免收他們在批發市場的攤檔和停車位租

金，經常買賣鵪鶉的批發商免租兩個月，非經常買賣的鵪鶉批發商則

免租一個月。

22. 至於鵪鶉的零售數量，政府當局表示，現時約有 270個售賣活雞的
新鮮糧食店或街市檔位亦售賣鵪鶉。每名零售商每天平均售出約 40隻
鵪鶉，每隻零售價約 4元，這方面的收入佔每間零售店鋪的營業額不超
過 2%。分流處理的政策不會導致家禽零售業 “削減 ”人手。由於售賣鵪
鶉對零售商業務的影響極微，政府當局不打算向他們提供財政援助。

23. 政府當局表示，由於本港市民食用的鵪鶉大部分由內地進口，當
局已將立法建議通知內地的主管當局，並向他們指出，內地進口的活

鵪鶉在本港可能沒有市場。內地的主管當局已作出正面回應，並答應

會與港方通力合作，實施新的立法措施。

24. 小組委員會委員強烈促請政府當局考慮採取措施協助業界，使他
們仍可在街市或新鮮糧食店出售活鵪鶉。政府當局表示，售賣商及飼

養人如能找到適合售賣活鵪鶉的地點，以及符合相關的 “動物售賣商 ”
及新鮮糧食店牌照的發牌考慮因素，他們仍可在本港售賣活鵪鶉及經

處理的鵪鶉。有意售賣活鵪鶉或經處理的鵪鶉的人如有其他建議，只

要能夠把鵪鶉與其他活禽鳥分流處理，並符合相關的發牌規定，政府

當局便會根據每宗個案的情況，考慮其申領牌照的申請。就此，政府

當局提出一些可行的地點，以零售活鵪鶉或經處理的鵪鶉，包括與飼

養場直接關聯的處所、專門的零售店鋪，或沒有售賣其他家禽食品的

零售店鋪 (例如售賣蔬菜及乾貨的店鋪 )。

25. 政府當局表示，日後根據分流處理政策審核售賣活鵪鶉的牌照申
請時，當局會考慮有關處所的位置、上落貨安排及四周環境。

26. 政府當局強調，現有的批發商及零售商的營業總額中，售賣鵪鶉
的生意額只佔一個小數目。該等經營者會否繼續售賣鵪鶉，屬於商業

上的考慮。政府當局亦指出，在擬議規例生效後，公眾街市仍會售賣

冷凍或冷藏鵪鶉。

27. 大部分委員認為，該等規例生效後，業界在各個環節的業務均會
有所損失，政府當局也應向零售商及運輸工人提供補償。該等委員亦

建議，政府當局應降低動物售賣商牌照的費用。

28.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據其評估所得，雖然售賣活鵪鶉的零售店
鋪數目或會大幅減少，但對零售店鋪整體營業額的影響則微不足道。

由於尚有多種可行途徑經營售賣活鵪鶉行業，因而難以計算擬議規例

對其他各種經營模式的成本有何影響。政府當局堅持不會向零售商及

運輸工人提供財政援助。不過，政府當局會考慮降低動物售賣商牌照

費用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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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活鵪鶉運送往指定地方 (2001年第 218號法律公告 )

29.  在審議《 2001年公眾 生 (動物及禽鳥 )(修訂 )規例》(2001年第 218
號法律公告 )時，委員指出，擬議第 9B條訂明須 “隨即採用最直接的路
線 ”，將活鵪鶉運往指明處所，但業界可能會有實際困難，例如交通擠
塞，而未能遵從該項規定。政府當局解釋，訂定此項規定的目的，是

減低活鵪鶉身上的病毒傳播至其他活家禽的機會，因為倘若運載工具

在其他家禽街市或檔位停留後，才將鵪鶉運往指定的處所，則或會將

病毒傳播。政府當局亦解釋，法例亦就運載其他活家禽訂定相若的規

定。然而，委員認為，由於控方難以證明何謂 “最直接的路線 ”，因此
該規定無法執行。鑒於當局從未根據主體規例的相若條文提出檢控，

委員建議應刪除有關 “隨即採用最直接的路線 ”的提述。政府當局同意
考慮就此點提出修正案。

30. 政府當局亦納委員的意見，認為由於利潤不高，在香港境內以飛
機運載活鵪鶉的可能性極低。政府當局同意刪除擬議規例第 9C(b)條內
有關 “飛機 ”的提述。

《 2001年公眾 生 (動物及禽鳥 )(動物售賣商 )(修訂 )規例  (2001年第 219
號法律公告 )

31. 政府當局在此修訂規例內，提高主體規例下若干與是次法例修訂
無關的現行罪行的罰則，小組委員會對此做法表示有保留。政府當局

解釋，該等罪行的現行罰則已過時，當局現正另外進行一項工作，對

香港法例第 139章下各項罪行的罰則進行修訂，以期提供足夠的阻嚇作
用。當局藉此機會，更新若干現行罪行的罰則，例如沒有遵守《公眾

生 (動物及禽鳥 ) (動物售賣商 )規例》第 9條有關畜牧和 生規定的罪

行。然而，鑒於委員表示關注，政府當局同意，與當前法例修訂無關

的現行罪行，不應包括在是次修訂工作內。

32. 至於規例所訂的新罪行，部分委員委員建議，罰款應由第 3級降為
第 1級 (1元至 2,000元 )。政府當局表示，鑒於違反禁止管有鵪鶉以與其
他禽鳥一起出售的規定會引發公眾 生的風險，因此有需要將罰款定

於第 3級，以產生足夠的阻嚇作用。

33. 小組委員會建議，過渡期應由 30日延長至 60日，讓動物售賣商牌
照持有人，特別是本港的鵪鶉飼養人有充裕時間，在規例生效前出售

／處置其存貨。政府當局同意作出擬議的修訂。

《2001年食物業 (修訂 )規例》 (2001年第 220號法律公告 )

34. 部分業界代表指出，有關水禽什臟及經處理的水禽屠體須分開包
裝及／或密封才可出售的規定，會對批發商造成額外的財政負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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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建議，應准許水禽什臟按器官包裝，而非規定每隻水禽的什臟須分

開包裝。

35. 政府當局澄清，有關建議只規定批發商將水禽什臟妥為包裝和密
封，才可在售賣活家禽的處所出售，而在該等處所內，包裝和封口不

應被拆開或干擾。法例並無特別規定每隻水禽的什臟應分開包裝。政

府當局亦指出，批發商已備有必需的冷凍設施，以符合規定，而包裝

機器並不昂貴。

36. 委員要求當局澄清規例第 3條有關經處理的水禽屠體和水禽什臟
的包裝和密封的規定。委員察悉，密封規定只適用於水禽什臟，使包

裝袋內的液體不會滲漏。至於包裝的方法，政府當局表示，可使用膠

袋和橡筋，穩固地將經處理的水禽屠體妥為包裝。

37. 關於新增第 30(1A)(a)、 (1C)(a)、 (1E)(a)及 (1G)(a)條中 “處所 ”的釋
義，政府當局澄清，它並非指整座建築物或公眾街市，而是指獲發新

鮮糧食店牌照的 “食物業處所 ”，或獲公眾街市租約批准，註明可售賣
限制出售食物的 “食物業處所 ”。任何人在此等處所的範圍外售賣活家
禽及經處理的水禽屠體或什臟，即屬違法。政府當局亦表示，活家禽

在有關經營者／售賣人不能控制或不知情的情況下，在 “處所 ”內存在
或被帶進 “處所 ”內的可能性甚低。此外，任何人若在其不能控制或不
知情的情況下觸犯法例，政府當局亦不大可能會提出檢控。

38. 小組委員會亦察悉規例中 “新鮮 ”的釋義，以及限制出售的新鮮食
品的相應 “冷凍 ”部分，同樣受《食物業規例》有關限制出售食物的管
制範疇所規限。

39. 何秀蘭議員、黃容根議員、譚耀宗議員及張宇人議員認為，規例
所訂罪行的罰則過於嚴厲，原因是售賣活鵪鶉的利潤微薄，而有關罪

行的性質亦屬輕微。他們建議，罰款級別應由第 5級降至第 4級，監禁
刑期和就持續罪行所訂的每天罰款亦應取消。政府當局表示，就該等

罪行所建議的罰則水平，是使有關罰則與第 132章類似罪行的罰則一
致。在小組委員會 2001年 11月 23日的會議上，大部分出席的委員投票
贊成減輕此等罪行的罰則。

40. 由於政府當局不同意修訂有關罰則，小組委員會決定由主席代表
小組委員會動議有關的修正案。

41. 勞永樂議員建議，政府當局應全面檢討第 132及 139章所訂的罰則
水平，確保所訂的罰則與罪行的性質相符，並與法例中類似罪行所訂

的罰則一致。小組委員會同意將此事交由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務委

員會跟進。

42. 政府當局已接納小組委員會的建議，將新鮮糧食店牌照的過渡期
由 30日延長至 60日，讓持牌人可售賣／處置他們的存貨。



8

延長該 3項規例的審議期限

43. 為使小組委員會有時間研究該 3項規例，小組委員會主席於 2001年
11月 28日的立法會會議動議一項議案，將該 3項規例的審議期限延長至
2001年 12月 5日的立法會會議。該項議案獲立法會通過。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44. 對於是否需要把活鵪鶉分流處理，以及把經處理的水禽屠體及什
臟妥為包裝／密封的規定，委員意見分歧。政府當局已同意就該等規

例的若干條文動議修正案，以回應委員在上文第 29、 30、 31、 33及 42
段所提及的關注事項。

45. 小組委員會同意，李華明議員亦應代表小組委員會動議一項修正
案，減輕《 2001年公眾 生 (動物及禽鳥 )(動物售賣商 )(修訂 )規例》及
《 2001年食物業 (修訂 )規例》罪行的罰則，即上文第 32及 39段所討論的
修正事宜。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46. 謹請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議會事務部 2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11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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